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5. 22 ·77·□

中国境内和境外个人所得应纳税额问题解析

郭艳芳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广东珠海 519041）

【摘要】《个人所得税法》要求居民纳税义务人对中国境内和境外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界定了居民纳税

义务人的基本纳税范围。然而，在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计算处理中，相关的实施条例及暂行办法对应纳税额的计算

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复扣除费用、纳税义务不公平等。本文从相关现行条例及暂行办法中找出应纳税额计算规定，

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建议统一应纳税额计算中费用扣除一次原则，提出一次费用扣除原则下境外已纳税额扣除限额

的计算方法，以保证纳税义务人之间的税负公平。

【关键词】居民纳税义务人 境外所得；有住所；无住所；个人所得税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在国际化、全球化发展方向上

高速前行。伴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和境外投资的增

加，境外工作人员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截至 2014年 9月
底，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 731万人。
在境外劳务人员人数增加的同时，如何在税收政策上科

学合理地管理和征收此部分人员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将

成为税务部门考虑的工作重点，只有制定了公平合理的

涉外税收政策，税收收入的进一步征收及管理才能顺利

有序地开展。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次修正（2011）中的第一条
的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

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

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此项条款体现了居民纳税义务人在

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上的纳税公平。然而，随后出台的相

关个人所得税条款在境外所得应纳税额计算方法上却存

在损害纳税公平及重复抵扣费用的问题。本文将从税务

机关业务处理实际案例出发，分析存在的应纳税额计算

问题，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境内境外个人所得应纳所得税额案例分析

《广州市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政策执行工作指引》

（穗地税函［2014］65号）根据《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
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1998］126号）的相关规定，对居
民纳税义务人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问题做出进

一步解释，并提供案例附件 4，通过案例向纳税人解释个
人所得税应纳税额计算方法。其中的案例如下：某纳税人

2013年5月因受雇同时在中国境内和A国履职，从境内派
出机构取得工薪收入人民币 30 000元，其中因在A国履
职取得的工资薪金为人民币20 000元。

（一）不同纳税义务人在相同个人所得状况下的业务

处理差异

1. 若附件4案例中，纳税人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并
有来源于中国境外所得的个人纳税人”，根据国税发

［1998］126号文件的规定，“纳税人兼有来源于中国境内、
境外所得的，应按税法规定分别减除费用并计算纳税”。

则相关应纳税额的处理为：

（1）来源于境内的所得：
应纳税额=（10 000-3 500）×20%-555=745（元）
（2）来源于A国的所得：
应纳税额=（20 000-4 800）× 25%-1 005=2 795（元）
（3）2013年5月该纳税人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应纳税额=745+2 795=3 540（元）
上述应纳税额的处理方法是税务机关严格按照国税

发［1998］126号文中的核算原则，提供的正确应纳税额计
算过程及结果。

2. 若附件 4案例中，纳税人是“中国境内无住所但在
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则根据《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
的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纳税义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4］148号）第四条的规定，“上述个人，在1个月中既有
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也有在临时离境

期间由境内企业或个人雇主支付的工资薪金所得的，应

合并计算当月应纳税款”。

同时，根据《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执行税收

协定和个人所得税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97
号）提供的具体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当月境内外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税率-速算扣除数）×（1-当月境外支付工资÷当月境内
外支付工资总额×当月境外工作天数÷当月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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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纳税人是“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在境内住满1年
的个人”，且当月工资薪金全部由境内机构支付，如果将

案例相关工资薪金数据引入计算公式，则该纳税人在

2013年 5月的应纳税额为 5 295元［（30 000-4 800）×
25%-1 005］。

因住所不同的居民纳税义务人，在相同的纳税状况

下，根据我国相关税法条例的规定计算出纳税结果，“中

国境内无住所但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纳税义务人”应
纳税额比“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纳税义务人”多纳税

1 755元，约占有住所个人应纳税额的50%。个人所得税应
纳税额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中，对“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境内境外所得实行分别

减除费用后计算纳税，即先分后计税，而对“在中国境内

无住所但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境内境外所得实行合
并纳税，即先合后计税。

（二）境内有住所纳税义务人在仅有境内所得或境外

所得下的业务处理

1. 若附件4案例中，纳税人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并
其所得都是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根据国务院2011年修
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简称“实施条例”）第六条

的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3 500
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案例中，纳税人一个月中工资薪金所得为 30 000元，
且都为境内所得的情况下，则其 2013年 5月应纳所得税
额=（30 000-3 500）× 25%-1 005=5 620（元）。

2. 若附件4案例中，纳税人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并
其所得都是来源于中国境外所得”，依据实施条例第二十

七条和二十八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任职

或者受雇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适用于附加扣除费

用1 300元”。
案例中，纳税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为30 000元，且

都为境外所得情况下，则其 2013年 5月应纳所得税额=
（30 000-4 800）× 25%-1 005=5 295（元）。

对于境内有住所纳税义务人，若其当月工作状况仅

是在境内工作，或当月全月都在境外工作，且工资薪金

相同的情况下，因境外工作环境及生活成本不同，在费

用扣除方面增加了附加扣除费用。无论是标准费用还是

增加附加费用后的费用扣除，其费用扣除都是仅执行一

次，是对一个月基本生活费用的扣除，符合税收政策的

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然而，对“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

人”当月同时有境内和境外所得情况下，实行分别减除

费用并计算纳税，即先分后计税，执行两次费用扣除，分

别为 3 500元和 4 800元。两次扣除费用导致一个月的工
资薪金，扣除两次当月基本生活成本，显然政策的制

定和执行缺乏相应科学、合理的依据，且有失税收政策

的横向公平原则，即相同纳税能力人缴纳了不同的应纳

税额。

三、境内境外个人所得应纳所得税额计算中存在的

问题及处理建议

（一）有住所纳税义务人费用扣除重复

在国税发［1998］126号文件中提到了境内有住所个
人应分别减除费用并计算个人所得税，从本文案例中可

见，仅对于一个纳税义务人 2013年 5月份的工资薪金所
得，其扣除费用为境内所得扣除3 500元，境外所得又扣除
了4 800元，扣除费用共计 8 300元。此外，若考虑境外生
活成本的增加，就在当月有境内和境外所得的情况下扣

除两次费用，共计 8 300元。那么对于当月完全在境外工
作取得境外的情况，依据以上原则，其生活成本应高于当

月既有境内也有境外所得的基本生活费用，其费用扣除

应高于 8 300元。然而对于此类纳税情况，其费用扣除也
只是 4 800元，且仅执行一次。税收政策与其制定初衷相
悖，现行政策对于境内境外所得的应纳税额计算存在重

大缺陷，不可执行两次费用扣除。

因此，针对有住所纳税义务人，不论是境内所得还是

境外所得，纳税人在一个月内从事企业工作获得的工资

薪金所得，扣除费用标准是其在一个月内的基本生活支

出（即法定扣除费用标准），只能是扣除一次。在本文案例

中，应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相关规定，当月扣除费用

应仅为4 800元。
（二）损害税收公平原则

从本文案例应纳税额计算过程及结果可见，我国相

关法律条例及办法对境内有住所居民纳税义务人，其境

内境外所得先计税后合并的纳税处理，与境内无住所纳

税义务人先合并后计税的纳税处理，导致了居民纳税人

之前相同纳税能力及状况下纳税义务的不公平。因先合

并后计税，扣除费用仅一次，境内无住所居民纳税义务人

比境内有住所居民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额高，税收负担

重。应纳税额计算的相关法律条例及办法损害了我国个

人所得税的税收横向公平原则，导致相同收入水平及纳

税能力的纳税义务人缴纳了不同的应纳税额。

（三）不利于实现税收行政效率原则

税收行政效率原则，是指实现税收收入最大化，同时

征纳税成本最小化。然而现行境内境外所得税征收管理

相关制度中，对于境内有住所居民纳税义务人，若当月同

时有境内境外所得，则分别扣除费用并分别计算税额。在

境外所得税征收管理制度中费用制定基础没有明确的情

况下，此项规定提高了至少一倍的费用扣除标准，相应地

减少了我国税收收入。同时，对于有住所纳税义务人三种

不同工作服务方式，实行三种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一方

面在企业执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增加了代扣代缴

工作量和纳税执行人工成本，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税务机

关征收管理执行的复杂程度，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相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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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成本。此外，境外所得税收管理制度在增加了征纳税

成本的同时，又减少了税收收入，此项税收制度显然是无

效的。

（四）境内境外所得应纳税额计算方法的调整

应调整境内境外所得的纳税处理，针对境内有住所

或无住所的居民纳税义务人：第一，其扣除费用一个月只

有一次；第二，统一实行先合并后计税。对于境外所得，若

在国外已经按收入来源国缴纳了个人所得税，依然实行

抵扣原则，可先抵扣在国外已纳税额，超过部分在国内补

交个人所得税。在先合并后计税的前提下，对国外已纳税

额进行扣除时，扣除限额计算公式需重新制定，可调整

为：［（境内境外所得-4 800）×税率-速算扣除数］×当月
境外所得÷当月境内境外所得之和。
对境外境内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计算方法进

行调整，一方面保持对境外所得已纳税额的抵扣原则，这

是在实现对居民纳税义务人境内境外所得征税情况下，

避免国际税收双重征税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调整有境

外所得情况下应纳税额计算方法，保证不同纳税义务人

之前的税收公平，这是我国税法制定的基本原则之一，也

是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制度顺利实施的法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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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K/3ERP供应链应用问题思考

王纯杰

（广西财经学院会计与审计学院，南宁 530003）

【摘要】供应链是金蝶K3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供应链的应用，可以使得企业财务业务数据共享，实现财务业
务一体化，避免了“信息孤岛”的产生。本文主要分析K3供应链在应用中常见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金蝶K/3；采购与付款；销售与应收；供应链

金蝶K/3ERP（下文简称“K/3”）供应链系统中主要包
括以下子系统：销售管理子系统——主要对销售流程进

行控制和管理；采购管理子系统——主要对采购流程进

行控制和管理；仓库管理子系统——对出、入库存货的数

量管理；存货核算子系统——对出、入库存货价值核算；

应收、应付款管理子系统——主要对客商的往来款项进

行核算管理。

一、采购与应付业务

1. 业务流程。图 1显示了K/3中采购的一般流程，包
括请购、订购、到货、入库、开票、结算，企业也可以根据自

身的采购流程进行“个性化”定制。 图 1 采购业务流程图


